附件2

“清风汴梁·廉韵新生”廉洁文化微短剧
征集展播活动作品
授权确认书

授权方：                                         
被授权方：         开封市纪委监委                

[bookmark: _GoBack]同意本机构/本人制作的《                        》作品和开封市纪委监委联合署名，在开封市纪委监委授权指定的平台进行展播，并参与公益宣传、展览展示、评选等非商业性活动。
被授权方对该影视节目视频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此处“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指被授权方有权在开封市纪委监委指定的平台，通过各种传输技术和传输网络在传输授权方所提供的信息内容的权利。
本机构/本人承诺拥有提供该节目视听网络播放使用权且真实有效。如有版权纠纷由本机构负责解决。


机构名称：                             （加盖公章）
机构法人签名：                          年   月   日

